
旅宿服務新規

懶人包



需具備以下任一條件

1.交通部核發觀光旅館經營執照

2.地方政府核發旅館業或民宿登記證

僑外生初次受聘僱爲30,000元以上,再次受聘僱爲33,000元以上

1年平均勞保投保人數30%核配僑外生名額

訂房、接待、房務、清潔及旅宿業經營所屬餐廳外場

需具備以下任一條件 

1. 我國大專校院副學士以上學位

2. 累計80小時以上課程 

      ·交通部觀光署或其認定產業公協會辦理旅宿相關訓練課程

      ·教育部認可國內大專校院辦理產學合作旅宿相關實習課程 

3. 月薪達35,000元，將不需受課程資格限制

雇主申請資格？ 工作內容？

畢業僑外生申請資格？

薪資規範？

僑外生核配比率？

畢業僑外生從事旅宿服務工作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連絡電話：02-8995-6000



JOB

Step 4  向勞動部申請並取得聘僱許可得以聘僱取得我國大專校院副學士以上學位之畢業僑外
生，從事旅宿服務工作之條件者

Step 2 須符合招募事實(任一項)

1. 於全國性就業資訊網登載求才招募本國勞工
．須自行登載求才廣告至少7日

2.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才登記招募本國勞工
．於全國性就業資訊網登載至少7日
．或登報2日期高後於全國性就業資訊網登載至少3日

Step 3 本國勞工招募不足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開具求才證明書

Step 1 須符合規定

Step 5  自國外引進或國內聘僱畢業僑外生

Step 6  聘僱許可期間屆滿

Step 7  向勞動部辦理離境備查

雇主聘僱申請程序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連絡電話：02-8995-6000



1. 雇主聘僱畢業僑外生從事旅宿服務業是否須向公立就業機構辦理國內招募？

需要，雇主聘僱畢業僑外生從事旅宿服務工作前，應先以合理勞動條件在國內辦理招募，經招募無法滿足其需要時，始得就該不足人數，
由雇主應檢具相關文件，向勞動部申請聘僱畢業僑外生從事旅宿服務工作許可。

2. 雇主辦理國內求才，是否需每名畢業僑外生均需辦理一次求才(一人一求才) ？

簡化國內求才作業程序，雇主同時有聘僱多名僑外生從事旅宿服務工作時，得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一次併同申請辦理國內求才，惟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針對同一申請案件仍核發同一份核發求才證明書，並於證明書上依求才不足人數人工載明不同序號，以利雇主申請聘僱畢業僑外生。

3. 雇主申請接續聘僱畢業僑外生規定？

接續聘僱之雇主應於取得接續聘僱證明書之翌日起15日內，檢具文件向勞動部申請核發接續聘僱許可。

雇主篇-1雇主篇-1

常見問題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連絡電話：02-8995-6000



雇主篇-2

常見問題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連絡電話：02-8995-6000



雇主篇-2僑外生資格&薪資篇-1

1. 旅宿服務工作訓練課程之採認範圍？

畢業僑外生曾接受下列訓練課程之一，累計時數達80小時以上，且取得證明或切結者：
1. 交通部觀光署或其認定之產業公協會辦理之相關專門知識、技術訓練課程。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專校院辦理之產學合作相關實習課程。

2. 已離境僑外生是否適用？

可以，在我國大專校院畢業，取得副學士以上學位之外國留學生、僑生或其他華裔學生，不論是否已離境，在雇主均可申請聘僱畢業僑外
生從事旅宿服務工作許可。

3. 旅宿服務業國內招募前，合理薪資為何？

雇主在國內辦理招募本國人從事旅宿服務工作合理薪資基準為：新臺幣3萬3,000元整。

常見問題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連絡電話：02-8995-6000



雇主篇-2僑外生資格&薪資篇-2

4. 旅宿服務工作之薪資條件為何？

1. 雇主聘僱畢業僑外生從事旅宿服務工作，每人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3萬3,000元整，或每人每年總薪資不得低於
      新臺幣50萬元整。
2. 但畢業僑外生初次受聘僱從事旅宿服務工作，每人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3萬元整。另每月之經常性薪資達新臺幣3

萬5,000元以上者，免除訓練課程資格條件。

5. 倘僑外生經雇主聘僱為畢業僑外生3年期滿後，經原雇主或新雇主承接，原雇主或新雇主申請聘僱該名僑外生為畢業
     僑外生，其聘僱薪資是否應回歸為新臺幣3.3萬元？

是。僑外生初次受聘僱從事中階技術工作，每月經常性薪資應達新臺幣3萬元，僑外生非初次聘僱從事中階技術工作，原雇主或新雇主
聘僱薪資應為新臺幣3.3萬元。

雇主篇-2僑外生資格&薪資篇-2

常見問題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連絡電話：02-8995-6000



僱用程序篇-1

常見問題

1. 畢業僑外生是否有聘期和年限限制？

畢業僑外生在臺工作沒有累計工作年限限制。
雇主聘僱畢業僑外生，每次最長3年，期滿雇主符合資格，可再次申請，並不適用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超過累計工作年限限制的規定。

2. 畢業僑外生從事旅宿服務工作可轉換雇主嗎？轉換程序為何？對雇主有何保障？

僑外生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內，有不可歸責於該外國人之事由經許可者，始得轉換雇主或工作。僑外生之申請轉換雇主程序，均與
現行藍領移工轉換雇主相同。

3. 畢業僑外生聘期屆滿，後續要繼續聘僱，如何辦理？

雇主有繼續聘僱畢業僑外生從事旅宿服務工作之必要者，應檢附文件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限屆滿日前4個月內，申請展延聘僱許可。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連絡電話：02-8995-6000



僱用程序篇-2

常見問題

4. 畢業僑外生如經核准轉換雇主，是否可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轉換登記？

可以，畢業僑外生從事旅宿服務工作經核准轉換雇主或工作，申請程序及需檢附文件與移工相同。由原雇主或畢業僑外生檢附申請書、
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等文件，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轉換登記。

5. 畢業僑外生需要辦理健康檢查嗎？

1. 自國外引進畢業僑外生從事旅宿服務工作者：應於入國3個工作日內辦理入國健康檢查，並自聘僱許可生效日起滿6個月、18個月及
30個月之前後30日內完成定期健康檢查

2. 畢業僑外生於國內從事旅宿服務工作者：雇主於申請聘僱許可時，可檢具指定醫院核發之3個月內有效第2類或第3類外國人健康檢查
    合格證明（含：入國三日內健檢、定期檢或補充健檢）。另自聘僱許可生效日起滿6個月、18個月及30個月之前後30日內完成定期
    健康檢查。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連絡電話：02-8995-6000



相關網站

一般制及評點制 外國人在臺工作服務網

中階及旅宿服務工作
外國人勞動權益網

僑生找職缺
僑生i就業─全球僑臺商人才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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